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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北京迪信通商貿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Digital Telecom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88）

補充公告
內容有關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年度業績

茲提述北京迪信通商貿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日期為2022年4月29日有關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年度
業績之公告（「2021年年度業績公告」）及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
（「2021年年報」）。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 2021年年度業績公告及
2021年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除2021年年度業績公告及2021年年報中提供之資料外，董事（「董事」）會（「董事
會」）謹此提供有關截至2021年12月 31日止財政年度（「2021財年」）非貿易應收款
項和存貨之減值及撇銷的進一步資料。有關在 2021年6月本集團控制權變更後
新任董事及管理層加入本集團之前期間的所有資料，均根據新董事及管理層
在向本集團前任管理層作出詢問後所知及所信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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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的減值和撇銷

於2021財年，本集團錄得非貿易相關金融資產減值虧損及撇減約人民幣315.3百
萬元，即按金減值及撇銷約人民幣114.1百萬元，其他應收款項減值及撇銷約人
民幣201.2百萬元，有關減值及撇銷主要由於疫情期間店舖關停及零售店舖完
全關閉所致。首先，租期屆滿前已關閉的店舖按金已予撇銷。此外，應收第三
方加盟商、供應商及客戶的其他款項由於零售業整體下行而予以減值及撇銷。

該等應收第三方加盟商、供應商及客戶的其他應收款項乃在本集團的日常業
務過程中產生並主要涉及以下各項：(i)代第三方加盟商付款，例如向移動運營
商預付儲值電話卡；(ii)向協助本集團開拓線上銷售渠道及線下品牌店的第三
方客戶及供應商付款，該款項將用作該等銷售渠道的啟動資金；及 (iii)向第三
方客戶和供應商支付款項，用於未來在不同方面的業務合作，例如引入5G產
品、分期付款服務、送遞服務和回收服務。相關付款安排符合行業的一般商業
慣例。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合共有其他應收款項為人民幣1,771.9百萬元。由於本
集團的第三方加盟商、供應商和客戶也受到零售行業整體低迷的影響，相應的
其他應收款的可收回性也受到損害，本集團根據具體的可收回性審查結果及
預期信貸虧損模型，在2021財年合計撇銷並減值了其他應收款項人民幣201.2百
萬元。

存貨減值及撇減

於2021財年，本集團撇銷存貨約人民幣1,934.0百萬元並計提減值約人民幣22.4
百萬元。

存貨撇減主要是由於COVID-19疫情期間本集團自營店關閉以及全行業範圍內
門店關閉，包括本集團的加盟店及其他第三方零售商，此導致寄售存貨之庫存
虧損及安全風險。在正常經營環境下，本集團管理層提前決定關閉門店，並為
本集團關閉自營門店制定相關計劃程序，以在短時間內關閉門店。然而，在政
府實施管控措施的疫情期間，由於當時管理層無法預測疫情發展，故大量門店
被迫暫時停業並以「間斷」形式經營，以期待疫情好轉後門店能全面恢復營業，
但不幸地最終大量門店均結業。因此，關閉門店已延遲數月，加上所涉及門店
規模甚巨，產生了與存貨保護相關的風險並導致有關存貨無法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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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對交付給下游客戶（包括但不限於轉售本集團存貨的第三方零售商及加
盟商）以供銷售的本集團的貨物製定監控程序。一般情況下，本集團向客戶及
加盟商交付貨品時會確認收入，並將相關款項記錄為貿易應收賬款。本集團對
貿易應收賬款實施信貸控制，以便本集團在結餘超過其信貸限額時不會向客
戶╱加盟商進一步交付貨品。然而，亦會發生本集團向客戶及加盟商交付實物
貨品但未轉移該等貨品所有權的情況，因此該等貨品被視為寄售貨品，而本集
團的政策是將寄售存貨維持在較低水平。

根據本集團的政策（「存貨政策」），本集團自營店的區域經理個人對在其區域內
分銷的寄售商品負責，而本集團自營店的店長個人對其管理店舖的實物存貨
及其店鋪分銷的寄售貨品負有責任，如有存貨損失，由其承擔賠償本公司的責
任。此外，各門店應在店長每天輪換時進行實物盤點，且在本集團範圍內每年
進行兩次全面實物庫存盤點。寄售存貨應在全面實物庫存盤點期間退還至門
店。

過往，本集團當時管理層知悉，部分店長寄售存貨至附近由小型個體零售商及
加盟店經營的店鋪以供銷售，無需通過本集團系統進行而是由其自行記錄。但
是，由於該等存貨的所有權並未轉移至任何第三方，因此作為本集團的存貨入
賬。由於各相關店舖的相關數量通常並不重大，而當時管理層認為，在上述存
貨政策行之有效的情況下，與上述相關的風險並不重大。但由於COVID-19疫情
爆發，本集團部分自營店及加盟店被迫臨時關閉，正常經營的門店亦因客流減
少而銷售不佳。上述情況對本集團的庫存造成巨大壓力。為儘快消化存貨，當
時負責本集團庫存控制的管理層採取更多措施，將貨物寄售至周邊小型第三
方個體零售商及加盟店，此無需通過正常信用監控程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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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由於全行業範圍內門店倒閉，當時管理層發現，位於本集團已關閉門店
附近的許多小型個體零售商及加盟店亦已關閉，經營商╱店主已無法聯繫。
COVID-19疫情曠日持久對本集團聯繫及追蹤有關零售商構成更多挑戰，且本
集團由於疫情期間的封鎖及出行限制而無法及時採取行動。此外，由於本集團
自營店被迫以「間斷」模式經營，店面及實物庫存長時間無人看管，已關閉門店
亦存在有關實物存貨的安全問題，行人及可以進入店內的內外部人員均可入
內接觸存貨。由於上述事項，本集團未能對疫情期間交付予加盟店及第三方零
售商的寄售貨品及已關閉門店的存貨實施有效庫存控制。儘管本集團的政策
規定門店經理及區域經理對門店的實物庫存及其分銷的寄售貨物負有個人責
任，但區域經理及門店經理表示，庫存損失是由於超出其合理控制範圍的安全
原因及疫情所造成，並拒絕承擔庫存損失責任。

此外，存貨撇銷亦與棄置若干貨品有關（棄置的貨品僅佔撇銷存貨的相對較少
的部分，且主要涉及內蒙古、四川、雲南等偏遠地區的門店關閉）以及與主要屬
低值產品或手機周邊（安排轉售或轉運至其他地區對本公司而言成本高昂及負
擔沉重）的貨品有關，因此當時的管理層認為，鑑於運輸成本增加，花費更多資
源及行政開支處理該等貨物及應對COVID-19疫情期間的交通管制並不合理。

除上述因素外，2021財年存貨減值約人民幣22.4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滯銷及陳舊
存貨積壓所致。2021年上半年，在部分知名品牌手機銷量暴跌的情況下，頭部
手機製造商為保持影響力而要求零售商大量採購搭配銷售的配件及物聯網產
品，從而確保數量有限的5G手機及高端手機供應。由於本集團當時管理層對業
務前景誤判而制定上述2021年第一季度的採購計劃，本集團面臨產品庫存積
壓，因市場需求對其有限，最終導致產品滯銷及過時。

本公司為保障本集團資產所採取的行動及改進本集團內部控制的措施

新任管理層注意上述問題，其開展了以下工作，以編製反映情況的本集團管理
賬目，並採取行動，實施新的措施，以改善本集團的管理，進一步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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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1年第三季度末前後起，管理層在新任董事會監督下採取多種措施：

• 審閱及追收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 (i)實地拜訪主要
客戶及加盟商，以維持良好的合作關係及回收逾期應收賬款；(ii)就對本集
團而言屬重大的應收賬款發出確認函；及 (iii)對部分客戶就逾期應收賬款
採取法律行動；

• 請求當時控股股東協助收回部分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並確保新
舊管理團隊之間順利過渡並加快收回應收賬款，於2021年12月31日當時控
股股東及其控股公司共同以本集團為受益人提供總額約人民幣12億元的
質押及擔保，以確保收回為數人民幣23億元的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 對存貨進行了全面的實際盤點，並在此過程中指示所有店長將寄售存貨
盡可能多地退回本集團門店，以便盤點和回收寄售存貨。

• 編製存貨損失清單以便擬備財務報表，並為財務報表的呆賬和其他應收
款項計提撥備和撇減。

此外，本公司進一步完善了內部控制政策，涉及 (i)應收賬款的監控和催收；(ii)
自營店和加盟店的存貨控制政策；及 (iii)寄售貨物的控制和管理。

內部控制政策的完善領域為：

(i) 應收賬款的監控和催收：

• 審查授予加盟商的信貸額度。只有通過嚴格的資質審查、實地考察和
風險審查委員會批准程序後，方能授予加盟商信貸額度。授予加盟商
信貸額度後，本集團指定相關人員需密切監控信貸額度的使用情況
及應收賬款的催收情況。

(ii) 自營店和加盟店的存貨控制：

• 自營店的存貨管理應嚴格遵守本集團的存貨控制政策。進行任何進一
步採購前，應重新審視品牌或類似產品類型的存貨周轉率。倘認為周
轉率低，則應暫停此類採購。如遇新品上市、旺季或節假日等情況，將
謹慎執行存貨補貨訂單。運營部、供應鏈部、財務部等相關業務部門
在確定相關品牌產品的數量或總額的採購計劃前，應互相充分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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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部的運營部和供應鏈部每週都會對本集團附屬公司的採購、銷售、
存貨水平和周轉率等數據進行審核，如有異常情況將立即調查有關
情況。

• 增加門店定期和不定期盤點的頻率。

• 加盟店由總部集中授予信貸額度。在總部更新任何信貸額度之前，本
公司將僅以貨到付款的方式進行交易。經過嚴格審查、視察並與風險
審查委員會充分討論後將授予部分加盟商信貸條款，並由指定人員
負責密切監控信貸額度的使用情況及應收賬款的催收情況。

(iii) 寄售貨物的控制和管理

• 自2021年下半年起已停止寄售模式。

上述額外資料並不影響2021年年度業績公告及2021年年報所載的其他資料，本
集團2021年年度業績的內容保持不變。

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H股已自2021年6月4日上午九時正起暫停買賣，以待達
成聯交所所發出復牌指引列出的所有復牌條件，因此買賣將繼續暫停，直至另
行通知為止。

承董事會命
北京迪信通商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許繼莉

中國，北京
2022年6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許繼莉女士、許麗萍女士及劉東海先生；本
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謝輝先生、賈召傑先生及潘安然女士；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呂廷杰先生、呂平波先生及蔡振輝先生。


